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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部分外汇账户清理整合方案

外汇账户清理整合是将部分账户按照使用特性进行合并

或取消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一、账户清理整合工作要求

（一）将“保险机构外汇经营账户（1601）”并入“经

常项目-外汇结算账户（1000）”。

1.整合规则

（1）更新账户性质代码表：废止“保险机构外汇经营账

户（1601）”。

（2）“经常项目-外汇结算账户（1000）”收支范围不

变。

2.历史数据处理

已开立且尚未关户的“保险机构外汇经营账户（1601）”，

不强制要求关户，由各银行根据下表中的账户刷新规则对留

存账户的性质进行刷新操作：

现行外汇账户 清理操作 处理方式

保险机构外汇经营账

户（1601）
废止

账户性质更新为“经常项

目-外汇结算账户（1000）”

（二）将“资本项目-环境权益交易外汇账户（2107）”

并入“资本项目-资产变现账户（2103）”。

1.整合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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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更新账户类型代码表：废止“资本项目-环境权益

交易外汇账户（2107）”。

（2）“资本项目-资产变现账户（2103）”收支范围调

整为：

账户收入范围：外国投资者汇入的股权转让对价（含非

居民存款账户、离岸账户、境外个人境内外汇账户出资）；

外国投资者通过保证金专用账户划入的股权转让对价；环境

权益交易项下外汇收入；同名资产变现账户划入的资金；原

由本账户划出至保证金专用账户、境外放款专用账户的资金

划回；国内资金主账户划入资金；境外投资主体发生减资、

转股、清算等资本项目变动收入；经外汇局（银行）登记或

外汇局核准的其他收入。

账户支出范围：凭相关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行办理结

汇；按规定境内原币划转（划至外汇资本金账户、保证金专

用账户、境外放款专用账户、国内资金主账户）、经真实性

审核后的经常项目对外支出；经外汇局（银行）登记或外汇

局核准的资本项目支出。

（3）账户应以境内股权出让方、境外投资的境内主体发

生减资、转股、清算等资本项目变动收入或境内环境权益出

让方的主体名义开立。

（4）银行应区分接收外汇资金的不同性质，分别开立资

产变现账户并填写相应业务编号。用于接收境内股权转让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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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的，填写以“16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用于接收境外股权转

让对价的，填写以“37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接收境外投资企

业减资所得的，填写以“36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接收境外企

业清算所得的，填写以“43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接受环境权

益交易价款的，无需填写业务编号。

（5）开户主体可根据业务需要开立一个或多个账户，可

异地开户。

2.历史数据处理

已开立且尚未关户的“资本项目-环境权益交易外汇账户

（2107）”，不强制要求关户，由各银行根据下表中的账户

刷新规则对留存账户的类型进行刷新操作：

现行外汇账户 清理操作 处理方式

资本项目-环境权益交易

外汇账户（2107）
废止

账户类型更新为“资本项目

-资产变现账户（2103）”

（三）将“资本项目-境内公司境外上市专户（2404）”

并入“资本项目-外汇资本金账户（2102）”。

1.整合规则

（1）更新账户类型代码表：废止“资本项目-境内公司

境外上市专户（2404）”。

（2）“资本项目-外汇资本金账户（2102）”收支范围

调整为：

账户收入范围：外国投资者境外汇入外汇资本金或认缴

出资(含非居民存款账户、离岸账户、境外个人境内外汇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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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出资)，保证金专用账户划入的外汇资本金或认缴出资；

资本金账户、资产变现账户划入的境内再投资资金；接收境

内股权转让对价外汇资金；境外上市首发/增发募集调回的

外汇资金；以自有外汇、人民币购汇划入的用于回购境外股

份的外汇资金；回购境外股份剩余资金调回的外汇资金；境

内国有股东减持收入调回的外汇资金；从境外证券市场退市

调回的外汇资金；本账户合规划出后划回的资金，同名资本

金账户划入资金，因交易撤销退回的资金，利息收入及经外

汇局(银行)登记或外汇局核准的其他收入。

账户支出范围：经营范围内结汇支出；结汇划入结汇待

支付账户；境内原币划转至保证金专用账户、外汇资本金账

户、境外放款专用账户、国内资金主账户、国内外汇贷款账

户；因外国投资者减资、撤资汇出；境内划转至公司其他外

汇账户；为境外机构代扣代缴境内税费；汇往境外用于回购

境外股份；代境内国有股东将国有股减持收入划转社保基金；

境外上市相关的其他支出；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及经外汇局

(银行)登记或外汇局核准的其他资本项目支出。

（3）账户应以外商投资企业、接收境内外汇再投资或股

权转让对价外汇资金的主体、境外上市企业的名义开立。

（4）银行应区分接收外汇资金的不同性质，分别开立外

汇资本金账户并在报送账户数据时填写相应业务编号。用于

接收外国投资者汇入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的，应填写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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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4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用于接收境内再投资外汇资金的，

应填写以“19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用于接收境外上市首发募

集资金的，应填写以“27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；境外上市增发、

回购业务可共用境外上市首发开立的账户，也可单独开立账

户（境外上市增发募集资金单独开立资本金账户应填写以

“28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，境外上市回购单独开立资本金账户

应填写以“29”开头的业务编号）。

（5）开户主体可根据业务需要开立一个或多个账户，可

异地开户。

2.历史数据处理

已开立且尚未关户的“资本项目-境内公司境外上市专户

（2404）”，不强制要求关户，由各银行根据下表中的账户

刷新规则对留存账户的类型进行刷新操作：

现行外汇账户 清理操作 处理方式

资本项目-境内公司境外

上市专户（2404）
废止

账户类型更新为“资本项目

-外汇资本金账户（2102）”

（四）将“特殊交易保证金外汇账户（3500）”并入“资

本项目-保证金专用账户（2104）”。

1.整合规则

（1）更新账户类型代码表：废止“特殊交易保证金外汇

账户（3500）”。

（2）“资本项目-保证金专用账户（2104）”收支范围

调整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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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收入范围：境外汇入（境内划入）参与竞标等交易

的境内直接投资、环境权益交易项下保证类资金。

账户支出范围：原路退回；违约扣款；用于外国投资者

境内合法出资；境内外支付对价；交易所扣收的佣金及税费。

（3）账户应以确有收取与直接投资相关保证金的需求的

境内主体名义开立，也可以确有收取环境权益跨境交易相关

保证金需求的境内主体（环境交易所、排放权交易所、林权

交易所）名义开立。

（4）每个开户主体可根据业务需要开立一个或多个账户，

但不得异地开户。

（5）划转申报要求：

对于“资本项目-保证金专用账户（2104）”向“资本项

目-外汇资本金账户（2102）和资本项目-资产变现账户

（2103）”划转的资金，银行应明确该笔资金的来源是来自

境外（即从境外汇入保证金专用账户）还是来自境内（即从

境内账户如外汇资本金账户或资产变现账户，划入保证金专

用账户）。如果资金来自境外，则划转申报数据的“外汇局

批件号/备案表号/业务编号”字段应填写划入外汇资本金

账户对应的 FDI协议登记的业务编号或划入资产变现账户对

应的 FDI对内实际出资转股协议登记的业务编号；如果资金

来自境内，则划转申报数据的“外汇局批件号/备案表号/业

务编号”字段应填写“N/A”。如果一笔划转交易既包含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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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境外的资金也包含来自境内的资金，则应根据资金来源不

同分两笔申报。

2.历史数据处理

已开立且尚未关户的“特殊交易保证金外汇账户（3500）”，

不强制要求关户，由各银行根据下表中的账户刷新规则对留

存账户的类型进行刷新操作：

现行外汇账户 清理操作 处理方式

特殊交易保证金外汇账

户（3500）
废止

账户类型更新为“资本项目

-保证金专用账户（2104）”

上述所有账户类型刷新工作，采取国家外汇管理局和银行分

别刷新的方式，而不是银行刷新后重报，以减少数据报送工作量。

二、银行需完成的工作

（一）按照要求刷新历史数据（由于采取国家外汇管理

局和银行分别刷新的方式，所以已报送过的账户开关户、变

更及收支余信息不需要重复报送）；

（二）更新账户性质代码表；

（三）修订相关的银行内部制度；

（四）修改相应的操作规程，确保已废止的账户性质不

再开立新的账户；对刷新性质后继续使用的账户，按照刷新

后账户性质的相关规定办理账户相关交易并及时向外汇局

报送数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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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根据业务办理需要，升级业务系统和数据报送接

口；

（六）开展政策宣讲和业务培训，保证账户清理整合工

作顺利实施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银行应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（周五）前完成制度政策修

订、信息系统调整和历史数据处理等准备工作；应于 2021

年 1 月 29 日 20:00 至 1 月 31 日 20:00 之间完成刷新历史数

据、更新账户性质代码表及上线配套系统功能等工作。


